
學生選課系統使用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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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規則  

 全修生：選課與旁聽合計上限為18學分，下限為10學分。  

 選修生：選課與旁聽合計上限為9學分。  

 當學期不選課：全修生需辦理休學，選修生需辦理保留學

籍，相關表單請由官網下載。  

 必修課程請參閱學院手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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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流程 

• 路徑：華神官網（www.ces.org.tw)教務處
→ 課務註冊 → 學生選課系統 

 

點選進入【學生選課系統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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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es.org.tw/


• 登入帳號、密碼：帳號為學號、密碼預設
為身份證字號或居留證號後4碼。登入後可
自行修改密碼。 

 

帳號：學號 
密碼：身份證字號
後4碼，居留證號
後4碼。 4 



• 課程大綱：從行政系統點選【學生資訊系
統】進入課程大綱(學生)，可觀看課程介紹，
下載課程摘要。 

點選課程大綱（學生）
觀看課程介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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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課程大綱查詢：學年選擇【2017】，學期
選擇【1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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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課程名稱，可進入課程
內容觀看。 

7 



點選【書目】可進
入頁面下 載課程
摘要。 

下載課程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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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選課 

行政系統→點選【學生資訊系統】進入
【線上選課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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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【加選課程】，
進入點選【一般加
選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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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選課規則請參考第二頁。 

• 選【旁聽】必需按學校規則，依選課人數
比例開放名額。 

 

選課請點選【加選】，開放旁
聽課程顯示【旁聽】 11 



• 選課完成：點選【選課清單】，查看已完
成選課結果。 

• 退選：點選【退選】可取消選擇該課程。 

點選【選課清單】確
認選課結果。 

選課總學分數，包含旁聽學分。 12 



選課諮詢請於上班時間 
洽詢教務處課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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